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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言中心外國學生專班抵免對照表 
 

語言中心 112年 5月 25日，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課程會議討論通過 

112.06.01.校課程委員會議及 112.06.15.臨時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

適用入學學年度 原課程 互為等效課程同意抵免 

110學年度(含)以前日間部

四技及二技部外國學生專班 

華語主題式聽說 

(3學分/5學時) 

華語輔導課程 

(3學分/5學時) 

華語主題式讀寫 

(3學分/5學時) 

華語檢定輔導 

(3學分/5學時) 

  


